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协助区人民政府领导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2.研究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镇人民政府请示区人民政府的问题，提出审核意见，报区人民政府领导审批。

3.起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要讲话。

4.负责区人民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区人民政府领导组织会议决定事项的实施。

5.根据区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或办理公文的需要，对区人民政府部门间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报区人民政府领导决定。

6.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7.负责对国务院、省、市、区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和区人民政府领导有关批示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全区重点工作、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及时向区人民政府领导报告。

8.负责向市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指导全区政务信息工作，负责区长热线受理事项的协调与考核，负责区人民政府值班工作及协助处理来信来访工作。 

9.根据区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和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对涉及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指导、协调全区政府系统的调研工作。

10.承担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区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和办事公开）工作；承担全区政府网站日常管理、统筹规划、监督考核。

11.负责区人民政府行政事务和有关接待工作。

（二）机构情况
渌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区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办事的正科级行政机关，在职人员49人，退休人员14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下设1个副科级二级机构、1个股级二级机构、7个股级股室。

（三）人员情况
全系统共有人员63人，其中在职人员49人，退休人员14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1135.53万元，其中：人员工资福利支出725.79万元，日常公用支出409.74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30万元，其中：多层次市场奖补项目30万元。

按照财政、审计部门的有关要求，严格费用支出，做到了收支平衡，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及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批复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执行财经纪律相关管理规定，做到各项收支安排使用符合事业发展计划和财政政策的要求，确保了单位正常运行，较好地完成了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和决算汇总工作, 2024年目标任务基本完成，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让预算编制更贴合实际，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执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做好绩效目标及各项绩效指标的细化、量化工作,用好用活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本单位预算支出执行没有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但需要加强单位对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需要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首先要制定相关日常监控具体流程，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按照《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要求，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2024年整体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接收社会公众监督。

